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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9 － 2024/6/20 2024/6/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9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股份及待回购注销

的限制性股票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方案：

（1）差异化分红具体方案

公司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534,318,39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和待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5,

679,002股，即以528,639,388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0,882,967.44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方法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公司总股本=528,639,388×0.38÷534,318,390≈0.3760元／

股。

根据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

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0.3760）÷（1＋0%）=（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0.376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9 － 2024/6/20 2024/6/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不含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德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的红利委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德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拉萨德宇新创实业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自行发放。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其中待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有关规

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际计征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10%；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本次利润分配暂不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8元/股，个人及证

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资金账户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再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划付本公司，由本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 对于持有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限售股自然人股东：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有关规定，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际计征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本次利润分配暂不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8元/股，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个人所得税。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42元/股。 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沪港通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42元/股。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8元/股，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1-85332166

特此公告。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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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函的补

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宇通重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283号)后，于2024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函

的公告》(编号：临2024-031)，现对回复公告中的客户名称进行补充披露。 为方便阅读，补充披露内容以加粗倾斜字体显示。

一、问题一第(一)问

(一)补充披露近两年环卫设备业务及工程机械业务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产品及是否为关联方，并结合主要客户订单情况等，说明

报告期环卫设备业务及工程机械业务收入及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情况相比较，说明是否明显差异。

1、2022年、2023年环卫设备业务当年销售的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产品及是否关联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销售收入 产品 是否关联方

2023年度

都江堰兴堰投资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5,128.97 新能源环卫设备 否

河南氢润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3,591.19 新能源环卫设备 否

六安卓恒贸易有限公司 渠道商 3,132.54 环卫设备 否

郑州经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2,772.83 新能源环卫设备 否

临沂环境卫生集团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2,662.19 新能源环卫设备 否

2022年度

郑州金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8,308.76 新能源环卫设备 否

广州文远知行科技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7,536.05 新能源环卫设备 否

六安卓恒贸易有限公司 渠道商 6,410.94 环卫设备 否

河南氢润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4,227.42 新能源环卫设备 否

河北亮城丽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3,208.55 环卫设备 否

2、2022年、2023年工程机械业务当年销售的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产品及是否关联方，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销售收入 产品 是否关联方

2023年度

广西福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5,632.75 新能源矿用装备 否

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 5,495.58 新能源矿用装备 否

福建诚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乌恰分公司 终端客户 4,777.14 新能源矿用装备 否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4,242.96 新能源矿用装备 否

ITALTHAI�INDUSTRIAL�CO.,�LTD 终端客户 1,818.00 新能源矿用装备 否

2022年度

四川住贸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经销商 7,123.26 新能源矿用装备 否

霍林郭勒市星火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终端客户 5,867.97 新能源矿用装备 否

陕西赢信海汇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终端客户 5,202.08 新能源矿用装备 否

北京易控智驾科技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2,937.70 新能源矿用装备 否

唐山冀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终端客户 2,648.38 新能源矿用装备 否

3、公司收入及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差异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环卫设备业务及工程机械业务的收入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变动情况

业务类

型

公司名

称

2023年

收入

2022年

收入

同比变化 可比公司

2023年

收入

2022年

收入

同比变化

环卫设

备

宇通重

工

119,688.40 178,396.53 -32.91%

盈峰环境 508,537.29 608,441.48 -16.42%

福龙马 133,873.91 135,317.80 -1.07%

工程机

械

宇通重

工

81,807.12 97,175.51 -15.82%

三一重工 7,152,142.60 7,811,427.04 -8.44%

中联重科 4,448,612.72 3,899,141.20 14.09%

可比公司选择说明：环卫设备业务，考虑经营内容可比及公开数据易得，对比公司选择盈峰环境(000967.SZ)的智能装备业务、福龙

马(603686.SH)的环卫装备制造业务；工程机械业务，公司产品种类较少，且主要为工程机械细分行业产品，如桥梁检测车、旋挖钻、强夯

机、矿用装备等，因经营内容与工程机械板块上市公司差异较大，可比公司选择工程机械板块中规模较大的三一重工(600031.SH)、中联

重科(000157.SZ)。

1)环卫设备业务

与2022年相比，公司2023年收入下降32.91%，主要原因是①受行业量下滑影响，根据中汽数据终端零售数据统计，2023年我国环卫

车辆上险77,183台，同比下降6.1%，带来公司销量下降；②随着新能源环卫设备技术不断成熟，新能源产品渗透率由2022年的5.9%提升

至2023年的8.1%；需求超过10台的城市由2022年的53个扩张到2023年的70个；因公司在传统环卫设备市场销售人员储备量不足，市场

整体渠道布局不全，未能很好抓住部分客户由传统产品向新能源产品的转化需求；③2023年受市场竞争加剧及政府回款向差影响，公司

考虑未来应收回款风险，加强了售前的信用风险管理，放弃了部分付款方式较差的订单。

收入变化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盈峰环境(000967.SZ)、福龙马(603686.SH)的环卫设备业务收入变化趋势一致，但公司下降幅度大

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工程机械业务

与2022年相比，公司2023年收入下滑15.82%，主要受2023年国内业务需求下滑影响，房地产和基建建设表现持续低迷、市场复苏前

景不明朗，国内砂石骨料市场需求下滑；工程项目按时开工少、客户资金紧张、市场设备保有量大，导致公司销售的工程机械产品下滑较

多； 同时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渠道布局尚不完善， 业务仍集中在国内市场。 公司工程业务收入变化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三一重工

(600031.SH)变化趋势一致；与可比公司中联重科 (000157.SZ)变化趋势有一定差异(可比公司收入增长点主要为国外市场，国内市场与

2022年相比，2023年收入下滑7.81%)。

(2)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环卫设备业务及工程机械业务的毛利率变动情况

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变动情况

业务类

型

公司名称 2023年毛利率 2022年毛利率 同比变化 可比公司 2023年毛利率 2022年毛利率 同比变化

环卫设

备

宇通重工 28.62% 32.34% -3.72%

盈峰环境 27.71% 25.92% 1.79%

福龙马 22.43% 20.68% 1.75%

工程机

械

宇通重工 29.76% 23.25% 6.50%

三一重工 27.72% 24.02% 3.70%

中联重科 27.51% 21.81% 5.71%

1)环卫设备业务

与2022年相比，2023年公司环卫设备业务整体毛利率下降3.72%，其中传统产品毛利率基本持平，新能源产品毛利率下降6.75%，主

要受补贴退坡及市场竞争加剧影响，销售单价下滑较多；根据《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要求，新能源环卫

产品自2023年起取消国家补贴，另根据河南省氢燃料的推广政策《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河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建设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行动方案(2022一2025年)的通知》，整机厂燃料电池补贴自2022

年~2025年五年，单车补贴率逐年下降；同时，受市场竞争加剧影响，公司对客户进行让利，以减少客户因补贴退坡带来的成本增加；公

司新能源产品毛利率变化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福龙马(603686.SH)变化趋势一致(与2022年相对，福龙马2023年新能源毛利率下降

5.80%)，公司新能源产品收入占比较高，新能源产品毛利率的下降亦导致公司环卫设备整体毛利率的下降，公司毛利率整体变化趋势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盈峰环境(000967.SZ)、福龙马(603686.SH)环卫设备的毛利率变化趋势存在差异。

2)工程机械业务

与2022年相比，公司2023年毛利率增长6.50%，主要是公司2023年在工程机械产品的成本优化，带来工程机械产品毛利率提高。 毛

利率变化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三一重工(600031.SH)、中联重科(000157.SZ)的工程机械产品毛利率变化趋势一致。

二、问题二第(一)问

(一)2022年、2023年环卫设备、环卫服务、工程机械第四季度前五大客户名称、首次合作时间、合同签订时间、交易内容、合同金额、信

用期、期末收入确认金额、期末回款金额、期后是否发生退货等。

公司2022年、2023年环卫设备、环卫服务、工程机械第四季度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业务类

型

年份 客户名称

首次合作时

间

合同签订时间 交易内容 合同金额 信用期

期末收入

确认金额

期末回

款金额

截止当前

回款金额

环卫设

备

2023年

度

河南氢润货物运输代

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 2023-12-30

新能源环卫设

备

3,570 5个月 3,155 - -

郑州经开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2023年12月 2023-12-29

新能源环卫设

备

3,172 40日 2,773 - 3,172

郑州市兴东市政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

2023-9-14

2023-11-08

新能源及传统

环卫设备

1,516 5年 1,481 - -

郑州二七郑通城市发

展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 2023-12-15

新能源环卫设

备

1,534 40日 1,339 - 1,534

河南东越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2015年3月 2023-10-24

新能源环卫设

备

1,020 5年 929 - -

2022年

度

郑州金水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2022年12月 2022-12-26

新能源环卫设

备

9,520 1年 8,309 - 1,555

河南氢润货物运输代

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

2022-12-22~

2022-12-26

新能源环卫设

备

4,820 5个月 4,227 - 4,820

郑州市郑东新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

2022年12月 2022-12-20

新能源及传统

环卫设备

1,984 4年 1,608 - 397

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用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2022年12月 2022-12-11

新能源环卫设

备

1,357 30日 1,205 - 1,357

深圳星玉城市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2022年9月 2022-11-28

新能源及传统

环卫设备

1,353

售后回

租

-3个月

1,108 1,353 1,353

工程机

械

2023年

度

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 2023-12-8

新能源矿用装

备

6,210 3个月 5,496 100 4,658

福建诚辉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乌恰分公司

2023年5月

2023-09-01

2023-12-5

新能源矿用装

备

3,611

售后回

租

-3个月

2,350 893 3,611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2023年11月 2023-11-29

新能源矿用装

备

1,920

售后回

租

-3个月

1,699 1,920 1,920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

业公司

2022年3月 2023-12-5

新能源矿用装

备

1,386

6个月

+5%质

保金1

年

1,205 - -

四川尚珀南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

2023-10-24

2023-12-12

新能源重型装

备

1,116

售后回

租

-3个月

981 616 1,116

2022年

度

霍林郭勒市星火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8月 2022-10-24

新能源矿用装

备

6,498

1个月

+5%质

保金6

个月

5,721 1,202 6,498

四川住贸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2022年5月

2022-12-23~

2022-12-29

新能源矿用装

备

3,744 30日 3,274 390 3,652

北京易控智驾科技有

限公司

2022年10月

2022-10-26~

2022-12-01

新能源矿用装

备

3,320 6个月 2,938 1,824 3,320

西藏集为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2022年9月

2022-9-20~

2022-09-30

新能源矿用装

备

2,100 30日 1,858 420 2,100

驻马店志成运输有限

公司

2022年9月 2022-10-13

新能源矿用装

备

2,103

售后回

租

-3个月

1,822 1,946 2,103

环卫

服务

2023年

度

郑州经开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2023年7月 2023-8-18

道路保洁、绿化

养护 、 公厕管

养、垃圾转运站

23,838

按季结

算

5,278 - -

济宁市任城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2022年1月 2022-1-6

市政园林环卫

一体化服务

23,546

按季结

算

2,185 - -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

2017年2月 2021-11-8

垃圾收集、公厕

管养 、 道路保

洁、垃圾收运

8,054+垃

圾收运量

结算

按季结

算

1,792 38 252

登封市城市管理局 2018年6月 2023-6-2

市区环卫保洁

一体化服务

5,607

按月结

算

1,422 - 100

信阳市浉河区金聚城

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9月 2022-12-30

道路清扫保洁、

环卫保洁作业

14,268

按月结

算

1,292 - 1,369

2022年

度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

2017年2月 2021-11-8

管养垃圾站、公

厕管理、市政道

路保洁、农村生

活垃圾收运

8,268+垃

圾收运量

结算

按季结

算

2,266 - 24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城市管理局

2017年3月 2022-6-27

道路清扫保洁、

绿化管养和公

厕管理市场化

服务

9,414

按季结

算

2,126 - 18

登封市城市管理局 2018年6月 2022-5-23

市区环卫保洁

一体化服务

5,607

按月结

算

1,286 - 31

信阳市浉河区金聚城

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9月 2019-9-30

主次干道路面

清扫保洁

12,435

按月结

算

1,002 - 1,073

新郑市城市管理局 2021年8月 2021-8-1

城乡环卫一体

化服务

12,066

按季结

算

917 - 1,021

注：上表中合同金额、期末回款金额、截止当前（2024年5月22日）回款金额均为含税金额。

以上业务均未发生期后退货事项，且均不涉及关联方。

三、问题二第(二)问

(二)针对环卫设备或工程机械业务，结合第(一)问的相关情况，补充披露出库地址及日期、运输方式、签收地址及日期等，如相关合同

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说明现销价格及折现率的确定方式及依据。

公司环卫设备、工程机械业务第四季度前五大客户相关信息补充披露如下：

业务类

型

年份 客户名称 出库地址 出库日期 运输方式 签收地址 签收日期

环卫设

备

2023年

度

河南氢润货物运输代理有限

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3-12-31 人员驾驶 河南郑州经开区 2023-12-31

郑州经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3-12-29 人员驾驶 河南郑州经开区 2023-12-29

郑州市兴东市政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3-12-31 人员驾驶 河南郑州郑东新区 2023-12-31

郑州二七郑通城市发展有限

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3-12-20 人员驾驶 河南郑州二七区 2023-12-21

河南东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3-10-30 人员驾驶 河南郑州郑东新区 2023-10-31

2022年

度

郑州金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2-12-30 人员驾驶 河南郑州金水区 2022-12-31

河南氢润货物运输代理有限

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2-12-30 人员驾驶 河南郑州经开区 2022-12-31

2022-12-30 客户自提 河南郑州经开区 2022-12-31

郑州市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

宇通重工工

厂

2022-12-16 人员驾驶 河南郑州郑东新区 2022-12-19

晋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建

设管理有限

宇通重工工

厂

2022-12-27~

2022-12-28

人员驾驶 山西晋城

2022-12-27~

2022-12-28

深圳星玉城市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2-12-12~

2022-12-25

人员驾驶 广州深圳

2022-12-19~

2022-12-29

工程机

械

2023年

度

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3-10-9~

2023-10-20

板车运输 内蒙古霍林郭勒市

2023-10-13~

2023-10-22

2023-12-28 客户自提 河南郑州经开区 2023-12-28

福建诚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乌恰分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3-10-27 板车运输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

2023-10-30

2023-12-29 客户自提 河南郑州经开区 2023-12-29

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3-09-21~

2023-09-28

板车运输 辽宁本溪

2023-9-28

2023-10-5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3-12-20~

2023-12-23

板车运输 河北迁安

2023-12-20~

2023-12-23

四川尚珀南祥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3-10-26

2023-12-25

板车运输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2023-11-3

2023-12-31

2022年

度

霍林郭勒市星火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2-12-25~

2022-12-29

板车运输 内蒙古霍林郭勒市 2022-12-30

四川住贸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2-12-30~

2022-12-31

客户自提 河南郑州经开区 2022-12-31

北京易控智驾科技有限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2-11-30~

2022-12-30

板车运输 山东邹城

2022-12-12~

2022-12-30

西藏集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2-11-28 板车运输 西藏墨竹工卡县 2023-12-9

驻马店志成运输有限公司

宇通重工工

厂

2022-10-20 板车运输 山东枣庄 2022-10-25

注：上表中客户自提，主要为根据客户要求，客户在公司工厂对部分车辆验收，后续根据客户要求运输，此部分运输费用根据合同条

款约定执行。

公司对按月或者季度收款等分期销售业务认定为具有重大融资成分， 对于信用期不超过18个月或者公司在客户取得控制权1年内

已收取大部分款项的销售业务，视同短期信用销售，不考虑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 上述客户中部分客户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报告

期内，公司与涉及分期销售的客户所签订的销售合同未对融资利率进行约定，公司折现率按照4.75%为基础确定。

公司确定分期收款产品销售价格时参考同类型产品的现款销售价格，根据客户的信用资质以及分期收款安排，考虑分期收款的融

资成分后，确定销售价格。 分期收款销售价款扣除分期收款的融资成分后，即为现销价格，该价格参照同类型产品的现销价格，综合考量

分期收款客户的信用资质、采购数量以及当前市场供需等情况确定，介于公司同类产品当年对外售价的价格区间内，与同类型产品未有

显著价格偏离情况。 分期收款产品销售价格与合同金额的差异体现了公司在分期收款时提供融资服务所对应的价值，即合同中存在重

大融资成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2017)》第十七条“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企业应当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控制权时

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格。 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公司于收入确

认时点采用实际利率对合同金额进行折现，并分别计入长期应收款-原值，及长期应收款-未确认融资收益。

四、问题二第(三)问

(三)针对环卫服务，结合第(一)问的相关情况，补充披露合同服务期间、结算周期、服务质量考核结果、是否涉及期后收入转回及转回

金额，如相关合同存在可变对价的说明最佳估计数的确定依据。

近两年第四季度环卫服务业务前五大客户信息补充披露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

型

年份 客户名称 合同服务期间

结算周

期

期末收入确认

金额

服务质量考核结

果

期后收入转回金额(正数

转入，负数转回)

环卫服

务

2023年

度

郑州经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024年6月 季度 5,278 5,388 110

济宁市任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4月-2026年3月 季度

1,192 1,278 85

993

尚未收到考核结

果

-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2019年1月-2023年12月 季度 1,792

尚未收到考核结

果

-

登封市城市管理局 2023年6月-2024年5月 月度 1,422 1,453 30

信阳市浉河区金聚城乡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2023年1月-2025年12月 月度 1,292 1,292 0

2022年

度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2019年1月-2023年12月 季度 2,266 2,285 19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 2022年7月-2023年6月 季度 2,126 2,191 65

登封市城市管理局 2022年6月-2023年5月 月度 1,286 1,325 39

信阳市浉河区金聚城乡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2019年10月-2022年12

月

月度 1,002 1,012 11

新郑市城市管理局

2021年11月-2024年10

月

季度 917 963 46

可变对价最佳估计数的确定依据：公司为部分客户提供的环卫服务需要经过客户服务质量考核，并根据服务费调整条款进行价格

调整，形成可变对价。 公司按照期望值或最有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数，待完成服务质量考核后，根据实际的服务质量

考核结果，对差额部分做转回或者补提处理。 根据公司历年环卫服务考核扣款比例，基于谨慎性公司目前按照合同额的95%作为最佳估

计数，目前期后收入均为转入金额。

五、问题四第(二)问

(二)补充披露2023年末应收账款高风险组合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合同签订时间、交易内容、合同金额、相关设备上牌及保险

情况(如有)；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相关业务是否真实发生且具有商业实质，相关收入是否真实准确。

环卫设备及工程机械业务应收账款高风险组合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高风险应收金额 合同签订时间 交易内容 合同金额

是否上

牌

是否上

险

安阳市城市垃圾综合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223.00 2018/4/27 销售环卫设备 2,075.00

无需上

牌

无需上

险

政府类客户1(河南郑州) 154.14

2019/4/8、

2018/12/20

销售环卫设备 489.50 是 是

河南凯能实业有限公司 33.99 2019/9/21 销售环卫设备 432.00

无需上

牌

无需上

险

政府类客户2(河南郑州) 305.34 2018/9/27 销售环卫设备 1,167.70 是 是

伊川县天恒运输有限公司 93.80 2021/3/13 销售环卫设备 143.80 是 是

政府类客户3(河南许昌) 259.80 2020/5/22 销售环卫设备 289.90 是 是

政府类客户4(山东菏泽) 351.94 2020/7/3 销售环卫设备 830.20 是 是

河南高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00 2021/4/28 销售环卫设备 54.00 是 是

青岛李沧环境卫生有限公司 172.80 2021/7/13 销售环卫设备 601.80 是 是

鹤壁市绿通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63.13

2021/11/13、

2021/12/30

销售环卫设备 461.00 是 是

江西奥肯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8.80 2021/10/30 销售环卫设备 135.30 是 是

政府类客户5(河南平顶山) 95.00 2021/12/20 销售环卫设备 395.00 是 是

政府类客户6(山东济南) 88.20 2020/4/15 销售环卫设备 294.00 是 是

政府类客户7(河南郑州) 4.80 2020/8/6 销售环卫设备 160.00

无需上

牌

无需上

险

政府类客户8(河南焦作) 155.84 2021/12/30 销售环卫设备 1,448.94 是 是

濮阳市如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99 2022/6/8 销售环卫设备 29.80 否 否

莒南县环卫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5.37 2022/6/23 销售环卫设备 553.70 是 是

济南广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57.45 2022/7/25 销售环卫设备 689.50 是 是

政府类客户9(河南郑州) 280.80 2021/6/21 销售环卫设备 936.00 是 是

政府类客户10(河南南阳) 103.20 2022/2/22 销售环卫设备 183.20 是 是

政府类客户11(黑龙江七台河) 100.99 2021/8/25 销售环卫设备 353.30 是 是

寿光环卫集团保洁有限公司 24.00 2022/3/10 销售环卫设备 138.00 是 是

郑州航空港兴港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79.52 2022/6/30 销售环卫设备 194.52 是 是

驻马店华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7.88 2022/7/28 销售环卫设备 391.50 否 否

临沂经开环卫有限公司 28.45 2022/3/28 销售环卫设备 220.50 是 是

安阳商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90.40 2020/10/23 销售环卫设备 968.00 是 是

洛阳创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2.85

2019/11/25、

2020/2/28

销售环卫设备 1,228.50 是 是

洛阳国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0.22 2020/2/24 销售环卫设备 2,189.16 是 是

TECNOIMPORT

1,124.78

(156.96万美元)

2015年10~

2016年4月

销售工程机械 1,530.67万美元

无需上

牌

无需上

险

注：①车辆出厂至客户指定位置期间，根据公司与外部运输业务供应商签订合同约定，由其负责临时牌照和相关保险费用。 ②车辆交付

客户后，办理正式牌照及车辆保险费，根据销售合同约定，由公司或者客户承担；公司暂未获取全部有效信息，但过程中结合业务及相关

证据，证明大部分车辆已正常运营，以此来判断该客户的上牌、上险情况。

以上业务，公司均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给购货方并经购货方验收合格，客户均已取得产品的控制

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收

入，公司以上业务均为真实发生并且具有商业实质，相关业务收入真实、准确。

环卫服务应收账款高风险组合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高风险金额 合同签订时间 交易内容 合同金额

政府类客户12 778.24 2021/5/31-2022/12/1 环卫服务 2,781.36

政府类客户13 3,464.42 2021/11/8-2022/8/31 环卫服务 6,164.26

政府类客户14 2,011.30 2021/10/1-2022/6/27 环卫服务 17,980.14

政府类客户1 4,323.67 2021/1/28-2022/3/29 环卫服务 6,067.49

政府类客户15 1,616.60 2020/6/29-2021/12/1 环卫服务 2,638.19

政府类客户16 10.00 2021/6/16 环卫服务 131.40

政府类客户17 792.81 2022/1/12 环卫服务 2,262.58

政府类客户18 357.11 2021/11/23 环卫服务 2,466.00

政府类客户19 360.89 2020/9/24 环卫服务 2,405.16

政府类客户20 318.97 2020/7/1 环卫服务 8,105.78

政府类客户21 31.18 2020/5/1-2021/12/31 环卫服务 2,821.00

政府类客户22 54.93 2021/8/30 环卫服务 258.17

临颍县城镇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78.72 2021/8/30 环卫服务 1,833.89

郑州市商城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97.94 2022/7/19 环卫服务 397.94

政府类客户23 304.79 2020/3/28 环卫服务 304.79

注：上表政府类客户均位于河南郑州所辖区县。

上述服务类业务，公司与客户签订了环卫服务合同，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时段完成了相关服务，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周期及服务金

额，按照期望值或最有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数，待完成服务质量考核后，根据实际的服务质量考核结果进行调整，符

合收入确认条件。

六、问题四第(三)问

(三)补充披露2023年末账龄超过1年但未纳入逾期类高风险组合的应收账款具体情况，并结合账龄及是否逾期说明未被纳入高风险

组合的原因，以及相关合同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并结合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可靠。

1、公司2023年末账龄超过1年但未纳入逾期类高风险组合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类别

应收金额及账龄分布

逾期时间

1-2年 2-3年 3-4年

环卫服务类应收 5,801.82 逾期1年以内

补贴类应收 5,697.27 3,811.92 66.05 无逾期

设备类应收(无逾期) 92.26 156.79 301.58 无逾期

设备类应收(逾期) 11,880.89 872.99 655.43 逾期1年以内

合计 23,472.23 4,841.70 1,023.06

注：截止当前（2024年5月22日），应收账款中的补贴类应收均符合补贴标准，历史期曾有因客户未上牌，导致补贴类应收未申领成

功，此部分在2023年确认坏账损失31万。

2023年末环卫服务类高风险客户，未纳入高风险组合的逾期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高风险客户逾期1年内金额

政府类客户12 环卫服务 1,189.23

政府类客户13 环卫服务 3,019.44

政府类客户14 环卫服务 6,867.15

政府类客户1 环卫服务 1,365.66

政府类客户15 环卫服务 375.00

政府类客户18 环卫服务 431.89

政府类客户19 环卫服务 551.04

政府类客户20 环卫服务 2,619.54

政府类客户22 环卫服务 109.90

合计 16,528.85

注：上表政府类客户均位于河南郑州所辖区县。

2023年末设备类(逾期1年以内)应收账款客户前5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3年末应收

金额

2022年末应收余额 合同签订时间 交易内容 合同金额 信用期

截止2023年末

累计回款额

郑州金水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7,965.00 9,520.00 2022-12-26

新能源环卫设

备

9,520.00 1年 1,555.00

四川住贸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

573.00 3,353.80 2022-12-29

新能源矿用装

备

3,743.80 30日 3,170.80

河南永浩新能源有限公司 530.00 560.00 2022-11-28

新能源环卫设

备

560.00 3个月 30.00

驻马店华鑫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391.50 391.50 2022-7-31 传统环卫设备 391.50 6个月 0

晋江市绿城园林景观有限

公司

329.37 1,097.90 2022-12-29 传统环卫设备 1,097.90 3个月 768.53

2、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类别及确定依据：

(1)本公司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项(无论是否含重大融资成分)，以及由《企业会计准则

第21号一一租赁》规范的租赁应收款，均采用简化方法，即始终按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2)本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账款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组合类别 确定依据

组合1：账龄组合 除高风险组合外，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账龄)进行分类

组合2：高风险组合 信用评级风险较高，逾期超过1年

(3)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与整个存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组合类别 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

组合1：账龄组合

1年以内 1至2年 2至3年 3至4年 4至5年 5年以上

5% 10% 20% 40% 60% 100%

组合2：高风险组合

政府客户中逾期超过1年的应收账款 非政府客户中逾期超过1年的应收账款

80% 100%

3、未被纳入高风险组合的原因

公司对按月或者季度收款等分期销售业务认定为具有重大融资成分，计入长期应收款科目，但对于信用期不超过18个月或者公司

在客户取得控制权1年内已收取大部分款项的分期销售业务，视同短期信用销售，不考虑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计入应收账款科

目。 因此，在2023年末，公司存在账龄超过1年但未逾期或逾期时间低于1年的应收账款，鉴于其未达到信用评级风险较高的高风险应收

标准，故未纳入高风险组合。

4、应收账款减值计提充分

公司以迁徙率为基础计算历史损失率，按照采用迁徙率模型计算的历史损失率与公司采用账龄组合为基础计算的坏账准备进行对

比，具体如下所示：

账龄 公司信用损失率(%) 历史损失率(%)

1年以内(含1年) 5.00 1.00

1至2年(含2年) 10.00 3.00

2至3年(含3年) 20.00 8.00

3至4年(含4年) 40.00 31.00

4至5年(含5年) 60.00 61.00

5年以上 100.00 80.00

通过公司账龄法与按照迁徙率计算的历史损失率进行对比，公司账龄法计提比例高于按照迁徙率计算的历史损失率，故坏账计提

充分。

特此公告。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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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20 － 2024/6/21 2024/6/2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3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885,939,74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33,156,384.6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20 － 2024/6/21 2024/6/2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上海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对个人持

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54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4元人民币。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 利所得

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

定待遇的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

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

自行判断缴纳，公司向该类股东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具体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35318170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383� � � � � �证券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0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97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20 － 2024/6/21 2024/6/2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4月22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514,583,572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97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8,937,296.37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20 － 2024/6/21 2024/6/2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B8*****187�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H

B8*****977�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B8*****179�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G

B8*****145�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3.扣税说明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

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97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01773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并由本公司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于2014年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0.01773元。 如该类股东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

所得税率低于10%的， 股东可自行或委托本公司， 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

请。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税前现金红利0.0197元。

非居民企业股东如需获取代扣代缴完税证明，请最晚于2024年6月25日前（含当日）填写所附表格

（详见附件）并将签章后扫描件发送至公司邮箱，原件签章后寄送至公司联系地址。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根据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深南大道2007号金地中心32层

联系邮箱：ir@gemdale.com

联系部门：资本运营部

联系电话：0755-82039509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70� � � � � �证券简称：*ST富润 公告编号：2024-063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6月13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

钱本成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钱本成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在

公司及子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钱本成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钱本成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70� � �证券简称：*ST富润 公告编号：2024-062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近期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审慎理性决策，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现提示重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股价低于1元而终止上市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 ） 仅发行 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 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交易，公司股票2024年6月13日的收盘价为0.88元，已连续5个交易日低于

1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1）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为 9,323.17万元，公司2023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7,289.7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1,425.20万元，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3.2�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2）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

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3.2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综上，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1）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第9.8.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司股

票将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2024年5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8号、

〔2024〕19号、〔2024〕20号）。 公司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负的风险提示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56,772.1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尚未扭亏，公司连续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已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风险提示

2024年5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8号、

〔2024〕19号、〔2024〕20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相应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公司后续如被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诉讼，公司将就投资者索赔事项充分计提预计负债，及时披露相关

事项进展并提示风险。

五、公司股票市值的风险提示

截至2024年6月13日收盘，公司股票市值为4.47亿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控股股东股份转让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

2021年8月17日，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润集团” ）与国信华夏信息系统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国信成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公司股份收购之收购协议》（以下简称 “《收购协

议》” ）。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份转让事项未按预期推进，控股股东股份转让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的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富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2,652.070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4%，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0,050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79.43%，占公司总股本的19.81%。 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ST全新 公告编号:2024-028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提交《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

管理部送达的 《关于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4〕第 149�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 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给予高度重

视，认真落实函件要求，妥善安排相关回复工作。

因《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中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完善及确认，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公司未能在原

预计时间2024年6月13日完成《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及披露工作。 为保证问询函回复的真实、准确、完

整，根据实际情况，公司申请延期提交《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将尽快完成《年报问询函》回复及

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6�月 13�日

证券代码：600322� � � � � � � �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4一041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监

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近日收到职工监事张凤茹女士提交

的书面辞职申请，因张凤茹女士已到退休年龄，故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公司对张凤茹女士在担任

公司职工监事期间的贡献和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召

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民主表决，选举赵扬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任期与第十一届

监事会一致。 上述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监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相关规定。

职工监事简历如下：

赵扬：女，1984年2月出生，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26� �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4-028

优先股代码：360027� � � � � � � �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0079�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杭银转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AA” ，主体评级：“AAA” ，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AA” ，主体评级：“AAA” ，评级展望：稳定

● 根据本次评级结果，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

“杭银转债” ，代码“110079” ）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诚信” ）对公司2021年3月发行的“杭银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 ；“杭银转债” 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AAA” ；前次评级展

望为“稳定” ；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评级时间为2023年6月14日。

评级机构中诚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4年6月13

日出具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以下简称“本次信用评级报告” ），本次

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杭银转债” 信用评级结果为“AAA” 。 本次

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杭银转债” 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